
附件 2：《景顺长城中证 TMT 1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前后对

照表 

章节 更新前 

景顺长城中证 TMT 1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9年第 4号更新招募

说明书 

更新后 

景顺长城中证 TMT 1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0年第 1号

更新招募说明书 

全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

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重要提示 （六）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

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

动，投资人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

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ETF），已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基金的标的指

数组合证券横跨上海及深圳两个证券交

易所。通常情况下，投资人申购的基金

份额当日可卖出，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

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得卖出和赎

回；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

金份额当日可卖出，T日申购当日未卖出

的基金份额，T+1日不得卖出和赎回，T+1

日交收成功后 T+2 日可卖出和赎回。因

此为投资人办理申购业务的代理机构若

发生交收违约，将导致投资人不能及时、

足额获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

投资人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投资人投

资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但需

注意，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

能进行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

易，如投资人需要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

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

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

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如投资人

需要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

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六）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

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

产生波动，投资人根据所持有的基

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

应的投资风险。本基金为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ETF），已

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本基金的标的指数组

合证券横跨上海及深圳两个证券交

易所。通常情况下，投资者申购的

基金份额当日起可卖出，投资者赎

回获得的股票当日起可卖出。投资

人投资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

户，但需注意，使用上海证券交易

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的现金认

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人需要

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

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

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如投资人

需要使用标的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

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八）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

复核。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2019 年 11 月

19 日发布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景顺长城中证 TMT1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

告》，对本招募说明书相应做了调整，除

上述事项外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其他内容

截止日为 2019 年 7 月 18 日，有关财务

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2019年 6月 30

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中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长期平

（八）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

管人复核。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

则的变更调整对本招募说明书相应

做了调整，同时对招募说明书中基

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内容进行了更

新。除上述事项外本招募说明书所

载其他内容截止日为 2019年 7月 18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

日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更新招

募说明书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十、基金份

额的申购

与赎回和

非交易过

户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5、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5、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或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则

及其变更调整，对上述原则进行调

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

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投资人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当

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

前不得卖出和赎回；即在目前结算规则

下，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T

日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T+1日不

得卖出和赎回，T+1 日交收成功后 T+2

日可卖出和赎回。投资人赎回获得的股

票当日可卖出。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起可卖

出，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起

可卖出。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

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

其他对价的清算交收适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

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

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和参与各方

相关协议的有关规定。 

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

逐笔全额结算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上交

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申购当日

并卖出的基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结算，申

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

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笔全

额结算；对于本基金的赎回业务采用净

额结算和代收代付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

额结算，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

代采用代收代付；本基金上述申购赎回

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和现金替代退补款

采用代收代付。 

投资者 T 日申购成功后，登记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

金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

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 T+1日办理申购

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交收

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T+2日办理现

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交收失败的，该笔申购当日未

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

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

差额及其他对价的清算交收适用相

关业务规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的

有关规定。对于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涉及的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收

代付相结合的方式，基金份额、上

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和深

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

净额结算的方式，现金差额和现金

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代付。 

投资者 T日申购或赎回成功后，登

记机构在 T日收市后办理上交所上

市的成份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交收

登记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在 T+1

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

额的清算；在 T+2日办理现金差额

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一般在补齐基金份额所对应的

组合证券后，进行相应的现金替代

退补款的清算与交收。  



投资者 T 日赎回成功后，登记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

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

替代的清算；在 T+1日办理上交所上市

的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

的清算，在 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不

迟于 T+3 日办理赎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现金替代的交付。 

基金管理人、登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申购赎回的程

序以及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

式、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并应当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公告。 

投资者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

回代理机构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

现金差额和现金替代补款。因投资者原

因导致现金差额或现金替代补款未能按

时足额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

的利益向该投资者追偿，并要求其承担

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

资产的损失。 

基金管理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对上述申购赎回的程序以及

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

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并应当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介公告。 

投资者应按照基金合同、本招募说

明书和申购赎回代理机构的规定按

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金差额和现金

替代补款。因投资者原因导致现金

差额或现金替代补款未能按时足额

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的

利益向该投资者追偿，并要求其承

担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

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6、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说明：此表仅为示意，以实际公布的为

准。 

6、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说明：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可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系统升级相应调

整，具体格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供的清单模版为准，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8、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险 

基金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可能仅允许对

部分成份股使用现金替代，且设置现金

替代比例上限，因此，投资者在进行申

购时，可能存在因个别成份股涨停、临

时停牌等原因而无法买入申购所需的足

够的成份股，导致申购失败的风险。 

投资者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交

收成功后方可卖出和赎回。因此为投资

者办理申购业务的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如

发生交收违约，将导致投资者不能及时、

足额获得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 

8、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险 

基金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可能仅允

许对部分成份股使用现金替代，且

设置现金替代比例上限，因此，投

资者在进行申购时，可能存在因个

别成份股涨停、临时停牌等原因而

无法买入申购所需的足够的成份

股，导致申购失败的风险。 

 

 


